
成立公司股东协议(法人,自然人合资)

合同类型：服务合同协议书

甲方：A有限 公司 

住所地：                                                             

乙方：F( 身份证 号：                                                           ) 

住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等相关 法律法规 规定，经甲、乙双方
友好协商，就共同投资成立公司，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新公司概况

申请设立的新公司名称拟定为“C县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新
公司名称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和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新公司住所拟设在C县                                工业园。 

新公司的组织形式为 有限责任公司 ，甲、乙双方以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对
新公司承担责任，新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新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条 新公司的宗旨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向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合理控制
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为 股东 谋取最大利益。 

第三条 新 公司注册 资本、出资比例及出资形式 

注册资本600万元，甲方出资额为400万元，占66.67%的股份，乙方出资
额为200万元，占33.33%的股份。

甲、乙双方于新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之日起15日内，将双方认缴的出资
存入新公司临时账户，并由验资机构出具相关验资证明。

股东不按协议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按期足额认缴出资的股东承担
违约责任，支付应付金额1%的违约金，并限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第四条 联合经营项目和范围

xxxxx(以工商登记核准的范围为准)。

第五条新公司组织机构

公司设股东会，由甲、乙双方组成，公司不设董事会，甲、乙双方经协商
一致由甲方委派代表作为新公司负责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新公司的
日常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等事宜。同时乙方共同参与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条 财务管理

甲、乙双方一致约定由甲方委派新公司出纳，乙方委派会计，对新公司财
务进行科学管理，费用由新公司承担。同时，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XX银行XX
营业部开立一般账户。乙方享有对财务账目的监督权利，对于新公司正常运行
的资金流转，享有知情权。对于非正常的开支，乙方有权拒绝支付，并及时通
知甲方负责人，如因乙方无理拒绝支付行为导致新公司损失的，将由乙方承担。
详细财务管理管理制度见附件《财务管理实施细则》。 

第七条 新公司经营期限

新公司经营期限为六年，即 201X年 6月 20日至 201X年 6月 19日，经营期
届满时，各方同意延期的，可申请变更延期。

第八条 甲、乙双方的责任

(一)甲方的责任

1、负责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申请 营业执照 ，办理注册公司及其他组建事
宜; 

2、甲方负责向新公司提供产品设计、质量标准和生产工艺，并提供可靠的
技术支持，进行人员培训，所产生的费用由新公司承担;

3、甲方负责生产线的采购、安装、调试;

4、按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注册资本;

5、处理新公司委托的其他事宜。

(二)乙方的责任

1、乙方主要负责融资工作，同时协助甲方管理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2、配合甲方办理生产经营相关手续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3、按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注册资本;

4、乙方承诺，在甲方投资额到位后，向新公司提供不低于叁百万元的流动
资金;

5、处理新公司委托的其他事宜。

第九条 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

甲、乙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合作、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甲、乙双方一致
约定扣除新公司的水、电、租金、职工工资、税金等日常经营费用后，产生的
利润按甲方60%、乙方40%进行分配，于每月十号前结算上月账目，进行盈余分
配。 



第十条 双方法律关系

1、双方分别向对方保证，双方均为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民
事主体，拥有签订本协议的全部权利、资格。

2、 本协议的双方为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本协议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
解释在协议双方之间形成了任何代理或合伙关系，或一方为另一方提供任何形
式的保证和担保，或一方与另一方承担 连带责任 。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一)协议双方应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因一方未按期或未足额
缴纳出资导致新公司不能成立时，该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的经济
损失。

(二)新公司的设立费用以实际发生的费用为准。新公司依法成立后，该设
立费用经甲、乙双方确认后由新公司承担;新公司因故未能成立时，已支付的设
立费用由导致公司不能成立的责任方承担，如不因任何一方的责任造成新公司
不能设立的，由双方按出资比例分担。 

第十二条 协议的修改与解除

(一)协议修改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经协商一致，双方可以修改本协议或
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补充、修改内容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补充、修改后的内
容为准。任何一方单方所作的修改、添加等均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本协议：

1、经双方协商一致;

2、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本协议目的;

3、在合作期限届满之前，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
义务，或不遵守本协议内容;

4、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5、一方迟延履行义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协议目的;

6、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具有上述情形，守约方可向违约方发出书面解除协议通知书，合同自通知
到达对方时解除。

第十三条 争议处理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向C县人民 法院 起诉。 

第十四条 本协议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依 公司章程 、《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公司章程、《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双方友好协商并签订书
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如与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约定执行。

3、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
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即生效。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成立公司股东协议(法人,自然人合资)

